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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計劃

計劃簡介
計劃⿎勵及資助學校和體育機構聘⽤退役殘疾運動員，並提供在職培訓及進修資助，協助殘疾運動員提
升資歷和技能，為將來⻑遠事業發展打好基礎，同時協助學校和體育機構推廣體育和培養⼈材。

參加資格
運動員
退役殘疾運動員
申請「退役殘疾運動員轉型計劃」時退役不超過 6 年 *^

曾接受最少 2 年⾹港代表隊訓練 * 或最少2年全職職業運動員 *^；及
曾最少 1 次代表⾹港參加國際賽事，包括全國殘疾⼈運動會或錦標賽 *^

* 需由所屬體育總會核實
^ 如未符合上述要求，殘疾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委員會將按個別情況審批

計劃包括兩個部分：

1. 學校體育推廣主任/學校⾏政助理
協助處理學校⽂書⼯作、⽀援學校⽇常運作及協助籌備並執⾏校園體育活動，加強推廣校園體育⽂化

2. 體育機構⾏政⼈員
協助推廣體育及培育有潛質的體育⾏政⼈才

申請辦法
計劃全年接受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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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體育推廣主任/體育機構主任 於⾹港代表隊訓練年期

相關⼯作經驗 1 - 5 年 6 年或以上

不⾜ 2 年 ⽉薪 HK$17,980 ⽉薪 HK$23,279

2 年或以上 ⽉薪 HK$19,780 ⽉薪 HK$25,590

學校⾏政助理/體育助理/
其他合適職位 於⾹港代表隊訓練年期

相關⼯作經驗 1 - 5 年 6 年或以上

不⾜ 2 年 ⽉薪 HK$14,080 ⽉薪 HK$16,980

2 年或以上 ⽉薪 HK$14,965 ⽉薪 HK$18,120

關於計劃

每名參加者的基本資助期為 4 年。基本資助期完結後，參加者如表現良好並獲僱主及殘疾運動員就業及

教育計劃秘書處（下稱「秘書處」）推薦，經批准後資助期可最多延⻑ 2 年，即合共最多 6 年。

資助範圍

工作配對
秘書處會為參加者與參與學校和體育機構進⾏配對，薪⾦由本計劃全額資助，並按學歷釐訂：

於資助期內，參加者可獲以下 3 項資助：

相關⼯作經驗須 1) 全職⼯作；2) 內容與體育推廣/⾏政⼯作相關；3) 提供有效⼯作證明1.

參加者連續於同⼀機構任職滿1年並得僱主推薦，有機會可獲薪酬調整。薪酬調整幅度將參考 1) 康樂及⽂化事務署體育資助計劃受資助

職位於該財政年度的薪⾦調整幅度；2) 僱主建議。

2.

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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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計劃

資助範圍

進修資助
計劃為參加者提供在職進修資助，協助提升學歷、增加職場競爭⼒，資助包括：

1. 專上教育課程資助
參加者可申請 1 個與其職位相關的專上教育課程學費，課程不少於半年，資助⾦額為學費的80%

（上限為HK$40,000），以實報實銷⽅式⽀付。

2. 短期課程資助
參加者可申請每年 1 個（以學年計算）與職位相關的短期課程，資助⾦額為學費的80%（上限為

HK$2,000），以實報實銷⽅式⽀付。

申請者須於課程開始前 1 個⽉提出申請，填妥在職進修申請表格（附件⼆）。待秘書處審批及獲通知接納後，才正式報讀課程。否則，課程可能不獲資助。1.

申請者須於連續受聘不少於 24 個⽉才合資格領取資助。如連續受聘少於24個⽉，其已獲接納的進修資助申請將會失效。2.

同⼀課程不可重覆申請任何其他資助。申請者須確保有關申請沒有獲取雙重資助，包括政府或其他機構的資助。3.

申請者須在課程結束後 3 個⽉內，將正式收據及完成課程的證明⽂件（如成績單/畢業證書）交回秘書處，以實報實銷⽅式申請領取資助，並以獲接納的申

請⾦額為上限。待秘書處核實後，進修資助將以⽀票形式發放。

4.

合資格課程
由以下⾹港教育機構舉辦的許可證/證書/⽂憑或⾼級⽂憑/副學⼠課程均可獲得資助：

⾼等教育機構（由⼤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）

專上教育機構

職業訓練局

由各⼤院校的持續教育部⾨或同等機構所舉辦的課程，課程必須與運動員退役後的職業發展相關

由殘疾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委員會認可的課程，課程必須與申請⼈的⻑期職業相關

由海外認可學院/⼤學所提供的課程，如果：
在本地沒有類似的課程開辦

在運動⽣涯中有出⾊表現（例如殘奧運/亞殘運獎牌得主），必須經由殘疾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委員會審批

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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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計劃

資助範圍

進修資助

計劃提供⼀年兩次在職培訓，在許可情況下，參加者須出席由秘書處安排的在職培訓及推廣活動。1.

參與計劃的學校和體育機構容許參加者在不影響學校/機構運作情況下接受在職培訓。2.

備註

在職培訓
計劃為參加者提供在職培訓，協助提升⼯作相關技能。

P. 42024 年 10 月修訂



參加者須知

1.協助處理學校⽇常⽂書⼯作，減輕學校⾏政負擔

2.⽀援學校⽇常運作，如輔助⽼師管理上課秩序、安排課堂時間表、預備教材等

3.協助籌備學校擬訂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及執⾏相關⾏政⼯作

4.⿎勵學⽣積極參與體育活動，提升學⽣參與度及運動⽔平，從⽽發掘有潛質運動員

5.向學⽣分享⾃⾝經驗，將刻苦奮⾾精神作為學⽣的榜樣

6.在許可情況下進修，增強⼯作技能，裝備⾃⼰

7.出席由秘書處安排的在職培訓及推廣活動

8.妥善執⾏被指派的⼯作，並主動匯報⼯作進度

9.如遇困難，主動向有關⽅⾯（學校、秘書處）尋求⽀援和協助

學校體育推廣主任/學校行政助理職責

1.不得介紹或招募學⽣參加任何私⼈性質的授課或學習活動

2.注意個⼈操守，不可粗⾔穢語

3.保持個⼈衛⽣及服裝儀容整潔，並穿著合適服裝執⾏職務

4.避免作出任何騷擾及歧視⾏為，包括性騷擾、種族歧視等

5.不得披露或使⽤任何機密⽂件/學校資料/學⽣個⼈資料

6.公平、公正地對待每位學⽣，協助學⽣發揮潛能

7.確保學⽣在⼀個安全的環境下進⾏活動，及學⽣參與的活動適合其⾝⼼發展及體能狀況

8.如獲其他機構聘請擔任受薪⼯作，須先向僱主申請，並且不影響履⾏本計劃職務

學校體育推廣主任/學校行政助理守則

注意事項

1.殘疾運動員、學校、體育機構均不能擅⾃代表⽂化體育及旅遊局、教育局及中國⾹港殘疾⼈奧委會等

機構，就本計劃發⾔及接受任何訪問或錄影（除⾮事前獲秘書處許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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⽇期 程序

2023年7⽉起
接受退役殘疾運動員申請，有意參加者須填妥申請表格（附件⼀），電郵⾄
pacep@paralympic.hk。

2023年7⽉起
與參加者初步約⾒，根據其能⼒及意向配對學校，並向學校呈交提名及安排⾯
試。

2023年9⽉起
成功配對的運動員 1) 與秘書處簽訂「計劃承諾書」，2) 與學校簽訂僱傭合約，3)
完成「性罪⾏定罪紀錄查核」/ ⾝體檢查（如適⽤）。

2023年9⽉起 運動員正式投⼊⼯作。

⾄計劃完結
全年接受後補申請。及後參與的運動員、學校及體育機構將視乎可⽤資源及審批
情況，再獲安排參加計劃。

計劃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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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





(852) 2151 5350 
(852) 2151 5351

聯絡我們

(852) 2151 5034

pacep@paralympic.hk

沙⽥新城市中央廣場 1 座 15 樓 1518-1520 室

(852) 9747 7353

www.pacep.hk


